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书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作为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

事，我们对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

意见： 

一、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信用损失的独立意见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信用损失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相关规定，符合

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信用损失的决策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未发现其中存在损害

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2022 年，宏观经济下行超预期，市场低迷超预期，房地产

及基建行业均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挑战。我们认为，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充分考虑了当前经济形势、行业整体环

境、公司实际情况及未来资金需求等因素，有利于保持企业现金

流合理充裕，促进企业长远健康发展，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同

意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三、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独立意见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依据行业和地区的薪酬水平制定，

并根据公司薪酬管理制度相应发放，符合实际情况，未发现其中

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于聘请公司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我国最早从事证券业

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丰富经

验和职业素养，能够满足公司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要

求；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审议及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未发现其中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

其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于公司新增对外担保额度的独立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的审议及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要，被担

保人为公司下属子公司及参股公司，风险可控，未发现其中存在

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关于公司 2023 年度新增财务资助额度的独立意见 

公司向参股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是为了满足项目开发建

设正常资金需求；公司控股项目公司在充分保障项目后续开发建

设所需资金的前提下，向股东提供富余资金，有助于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上述财务资助均按同比例提供或调用，整体风险可控。

上述财务资助事项的审议及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未发现其中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七、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独立意见 

董事候选人的提名、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董事候选人的教育背景、任职经历、专业能力和身

体状况能够胜任拟任职务的要求。我们同意将相关董事候选人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选举。 

 

 

独立董事：管一民、乔依德、王开国、张军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